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区域医疗服务能力提升项目

（公立医院综合改革）绩效目标自评表

（2017年度）

	专项名称
	医疗服务能力提升补助资金（公立医院综合改革）

	中央主管部门
	国家卫生计生委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

	地方主管部门
	德宏州人民政府
	实施单位
	德宏州医改办

	资金情况（万元）
	
	全年预算数
	年度执行数
	执行率（%）

	
	年度资金总额
	4168.56
	4168.56
	100

	
	其中：中央补助
	3440
	3440
	100

	
	省级补助
	150
	150
	100

	
	州级补助
	120
	120
	100

	
	县级补助
	458.56
	458.56
	100

	年度总体目标
	年初设定目标
	全年完成情况

	
	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印发“十三五”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的通知》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开有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国办发[2015]33号）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[2015]38号）和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7年重点工作任务的通知》（国办发[2017]37号）等文件提出的2017年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任务。到2017年，县域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，县级公立医院看在大病、解难症水平明显提升，基本实现大病不出县，努力让群众就地就医；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全面推开，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初步建立，医疗服务体系能力提升，就医秩序得到改善。
	2017年全州辖区内2家城市公立医院8家县级公立医院（含2所中医医院）全面推开了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工作。州和各县市党委、政府高度重视公立医院综合改革，加强工作领导和部门协调，制定改革方案，围绕建立健全改革领导体制和推进机制、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、破除以药补医机制、调整医疗服务价格、落实政府投入责任、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、科学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、推进人事薪酬管理等改革任务，有序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，服务能力稳步提升，人民群众看病就医更加实惠，就医体验不断改善，改革工作取得阶段性明显成效。

	绩效指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年度指标值
	全年完成值
	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

	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指标1：县级公立医院改革县个数
	5
	5
	

	
	
	
	指标2：城市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个数
	1
	1
	

	
	
	
	指标3：城市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有区属公立医院的市辖区个数
	2
	2
	

	
	
	质量指标
	指标1：县级公立医院医院服务能力
	得到提升
	得到提升
	

	
	
	
	指标2：现代医院管理制度
	加快建立
	已建立
	

	
	
	
	指标3：药品加成（不含中药饮片）
	在所有县和城市全部取消
	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和武警医院全部取消
	

	
	
	
	指标4：前四批试点城市公立医院医疗服务收入占比
	比上年提高
	2016年27.6%，2017年29%，提高1.4个百分点
	

	
	
	
	指标5：前四批试点城市公立医院药占比（不含中药饮片）
	降到30%左右
	2016年31.2%，2017年28.8%，下降2.3个百分点
	

	
	
	时效指标
	指标1：全部取消药品加成完成时间
	2017年9月30日
	2017年8月26日
	

	绩效指标
	效益指标
	社会效益指标
	指标1：全国公立医院医疗费用增长幅度
	力争平均降到12%以下
	控制在11.85%
	

	
	
	
	指标2：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降低
	力争控制在30%以下
	31.93% （2015年）
	

	
	满意度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指标1：公立医院患者满意度
	得到提高
	2017年满意度为96.44%较去年提高2.54%
	


